
浦东区属企业房屋租赁合同条款指引 

  

为进一步维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规范区属企业房屋租

赁合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结合工

作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引。各区属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 

一、必备条款 

房屋出租方和承租方应当依法签订书面的房屋租赁合

同，并由企业的法律事务机构对合同文本的合法性进行审核。

合同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出租方、承租方以及其他实际使用主体的名称、证

件号码、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主体信息。 

2、  房屋的产证权属和抵押以及坐落、面积、结构、设

备、设施、共用部位、车位、周边环境等基本情况。 

3、  房屋与交付、返还相关的程序、标准等。 

4、  租金和保证金的金额、支付方式，以及保证金的返

还约定。 



5、  租赁用途、使用要求，及关于转租的约定。 

6、 房屋、设备、设施和共用部位等的安全管理。 

7、  租赁期限和续租，承租方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优

先续租权以及与其相关的行使条件、程序等。 

8、  房屋、设备、设施和共用部位的维修责任与范围，

改扩建和装饰装修的规定，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归属处置条款。 

9、  物业服务、水、电、燃气等相关费用和税收事宜。 

10、 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办法。 

二、合同主体 

（一）主体信息核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承租方需向作为出租方的企业提

供承租方真实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代

为签订合同的，授权委托书应明确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

代理期限等内容。 

三、合同履行涉及的易纠纷事项 

（一）房屋用途 



出租方在租赁合同中应该明确所涉房屋的用途与租赁

目的，并在合同中明示承租方已知晓房屋的产权、用途等信

息。 

（二）租金 

对于租金交付事宜，房屋租赁合同必须对租金金额、税

费、物业水电费用的缴纳和支付时间以及相关票据的开具、

拖欠的违约责任做出明确约定。 

（三）保证金 

出租方在合同中一般可以约定相当于三个月租金或者

足额且合适的租赁保证金，并约定保证金折抵欠款、折抵后

补足保证金以及返还保证金的条款。 

（四）转租 

一般应在租赁合同中约定不得转租、禁止调换使用等。

确需转租的，应以书面形式约定。 

（五）原状和改建装修 

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采用文字描述、照片、视频或

交付确认书等形式固定出租交付时房屋、装修、设备、设施

等房屋原状的对照标准。 



（六）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可包括违约金、逾期滞纳金、房屋占用费等各

类合法费用。但对于惩罚性违约金要约定合理。 

四、合同的变更和签署 

（一）合同变更 

房屋租赁合同发生变更的，特别是针对标的房产、用途、

承租方、租金、租期、转租等核心条款的更改，企业应当谨

慎决策，并与承租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 

（二）避免留白 

房屋租赁合同文本中供选择的选项和填写内容的部分，

应填写完整或进行选定、删除，避免合同留白且未填写任何

内容的情况。同时对于已明确约定需双方签字、盖章才能生

效的合同，除加盖公章外应由相应的代表进行签署。 

  

 


